
赛

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 (以下简称全国生物学联赛),英文名称为 :

China High school Biobgy○ 丨ympiad英文名称缩写为 CHSBO;全 国中学生生

物学竞赛(以下简称全国生物学竞赛)对外称中因生物学奥林匹克,英文名称为 :

China Nauonal Bi。 丨ogy○ m̌piad英文名称缩写为 CNB○ ;国家集训队,英文名

称为:China Nauona丨 Bio丨 ogy Team英 文缩写为 CNBT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及国家教育部的支持下,由 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植物学会联合主办,由在校高中

学生自愿参加的群众性生物学科竞赛活动。

组织全国生物学联赛、全国生物学竞赛、国家集训队的日的是加强中学生物

学教学,提高生物学教学水平 ;丰富中学生生物学课外活动 ;向青少年普及生物

学知识,提高青少年的生命科学素养 ;为参加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 (以下简

称国际生物学奥赛 )选拔人才。

第二条 全国生物学联赛、全国生物学竞赛和国家集丿||队选拔试题知识深度

定位在现行 《初中生物学课程标准》和 《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基础上的提高和扩

展。

第三条 全国生物学联赛以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下简称省 )为单位组织

学生参加 ,各省在全国生物学联赛基础上选拔、组队参加全国生物学竞赛 ,根据

全国生物学竞赛成绩选拔学生参加国家集训队。参赛应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影响

正常教学秩序。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为主管单位,主管单位负责审定竞赛章程及实施

细则,监督管理竞赛各项工作,日 常切r调管理工作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少年科

技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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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省竞赛分会负责组织本省学生的报名参赛工作。参赛对象为高中

一年级、高中二年级学生。考生资格的认定以当年本省教育部门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的相关规定为准。未完成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不具备参赛资格,每名

学生最多可以参加 2次全国生物学联赛。

第九条 各省竞赛分会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场的监考、阅卷工作。

在试卷印制、分装过程中必须有省竞赛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和省竞赛分会主要

负责人在场;有分散考点的省,各考点在试卷印制、分装过程中须有省竞赛分会

成员在场。

全国生物学联赛考场按高考考场要求设置,每个考场至少设主、副监考人各

一名。考生须携带准考证和有效证件 (身份证)进入考场。

第四章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

第十条 各省竞赛分会负责组代表队参加全国生物学竞赛,承办当年全国生

物学竞赛的省可增派一支由承办中学单独组建的省代表队二队。各代表队须在规

定时间内向全国竞赛委员会报送参赛名单及材料。各省竞赛分会在组织选拔或组

建省代表队过程中必须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原则。各省竞赛分会在每年发出联

赛通知时必须向学生公布省队队员选拔方案,同时须向全国竞赛委员会报备。

各省参赛代表队名额由基础名额加奖励名额组成,奖励名额根据上一年度全

国生物学竞赛成绩情况确定。

第十一条 全国生物学竞赛在每年 8月 举行。如遇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按

时进行,全国竞赛委员会将根据具体情况对考试时间进行修改。全国生物学竞赛

首先根据理论考试T-score成绩,确定参加实验考试的学生;然后按照理论成绩

与实验成绩各占50%,对每门实验成绩和理论成绩分别进行T-score计算,根

据总T-score值高低排定学生名次及奖项。

第十二条 参赛学生如对成绩有质疑,可通过所在省代表队向全国竞赛委员

会提出申请,由全国竞赛委员会委员进行查阅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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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全国生物学竞赛的试卷不公开,试卷版权归全国竞赛委员会所有。

第十四条 全国生物学竞赛命题范围以竞赛大纲为主,重点考查参赛学生的

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情况以及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时考查学生的生

物学基本实验技能、科学思维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五章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国家集训队、出国培训

第十五条 全国生物学竞赛一等奖成绩居前的学生获得参加国家集训队选

拔资格,若成绩出现并列,以实验成绩高者为先。每名学生高中期间只有一次进

入国家集训队的资格。

第十六条 全国竞赛委员会负责从国家集训队中选拔 4名学生,作为国家

代表队队员参加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的选拔包括理论考核、实

验考核、面试及其它方式。出国参赛的学生,必须身心健康,同时须具有团队精

神。

第十七条 国家集训队的试卷不公开,试卷版权归全国竞赛委员会所有。

第十八条 全国竞赛委员会负责按照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规则组建因

家代表队,国家代表队队员赛前应参加全国竞赛委员会组织的相关培训。

第六章 奖励和惩处

第十九条 全国生物学联赛获奖学生、一等奖学生的辅导教师将获得全国竞

赛委员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全国生物学竞赛获奖学生将获得全国竞赛委员会颁发

的获奖证书和奖牌,同时向获奖学生的辅导教师颁发证书。

笫二十条 对参赛学生及其相关人员的作弊、违规行为,以及考试地点工作

人员、省级竞赛负责人、省竞赛分会或全国竞赛委员会的违规或失职行为进行相

应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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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被惩处方可向其上一级单位或全国竞赛委员会申诉,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为最终裁决单位。

第七章 经 费

第二十二条 各省竞赛分会在组织本省生物学初赛、组织选拔学生参加全国

生物学联赛、全国生物学竞赛时,不得收取学生和学生所在中学的报名费。学生

和随行辅导教师的往返旅费、食宿等费用自理。

第二十三条 全国竞赛委员会在组织全国生物学联赛、全国生物学竞赛时,

不收取学生和学生所在中学的报名费。学生和随行领队、教练的往返旅费、食宿

等费用自理。                                     `
第二十四条 全国竞赛委员会在组织国家集训队选拔和出国参赛前培训时,       1讠

不收取学生报名费或培训费,学生往返旅费、食宿等费用原则上由学生所在中学

和所在省的竞赛分会承担。

第八章 申 办

义务     叠易量蚕璧畲E叠鲨豪昙秦臀雪景鼋詈售l啬彗蜃量彗昙帚罢      、
承办书面申请和承办方案,全国竞赛委员会将组织委员对申办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

·卜
最后确定承办单位。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近期获得国际生物学奥赛奖牌和未承办过全国生物学      :驷

竞赛的省享有优先承办权。

第二十六条

第九章 附 则



1.本章程由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制定 ,并根据情况变化适时修改。

2.本章程报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审定。

3.本章程的实施之日起,过去版本的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竞赛章程废

止。

4.本章程的解释权归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

抵
`
迅

,
△

△
●
〓

`
I
■

■

J
7

泓。。。”~丿 F9ooo吐

委员会

∈褒鼠圪


